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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

人家族成员之一Paul Xiaoming Lee先生及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一李晓华
先生的通知，获悉Paul Xiaoming Lee先生、李晓华先生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Paul
Xiaoming

Lee
李晓华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本次补充质
押股份数量

（股）

600,000
2,000,000
1,6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47%
2.91%
2.3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06%
0.20%
0.16%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否

是否为
补充质押

是

是
是

补充质押
起始日

2024年
8月23日

2024年
8月26日

质押到期日

2024年
12月10日

2025年
4月8日

质权人

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用途

补充
质押

补充
质押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2024年8月26日总股本，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如
有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Paul Xiaoming Lee先生、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玉溪合益
投资有限公司

李晓华

Paul Xiaoming Lee
Sherry Lee

Jerry Yang Li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19,449,535
68,766,089
128,443,138
71,298,709
14,735,754
402,693,225

持股
比例

12.22%
7.03%
13.14%
7.29%
1.51%
41.19%

本次质押变
动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96,627,597
37,650,000
60,800,000

0
0

195,077,597

本次质押变
动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96,627,597
41,250,000
61,400,000

0
0

199,277,597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80.89%
59.99%
47.80%
0.00%
0.00%
49.4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9.88%
4.22%
6.28%
0.00%
0.00%
20.3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Paul Xiaoming Lee先生、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公司发展充满信

心。Paul Xiaoming Lee先生、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其
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可控。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Paul Xiaoming Lee先生、李晓华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德展健康

深圳证券交易所

天山纺织

董事会秘书

肖建峰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乙 2号博纳大厦 10
层

010-65858757

xiaojianfeng@dezhanhealthcar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吴金童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乙 2号博纳大厦 10
层

010-65858757

dzjkzqb@163.com

00081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48,317,627.03
10,152,636.38

7,902,115.84

-10,283,661.83
0.0047
0.0047
0.19%

本报告期末

5,365,254,359.93
5,240,846,693.12

上年同期

220,809,774.68
-7,564,371.15

-8,834,774.56

50,428,111.33
-0.0034
-0.0034
-0.14%

上年度末

5,378,612,557.62
5,237,902,679.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2.46%
234.22%

189.44%

-120.39%
238.24%
238.24%
0.3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25%
0.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上 海 岳 野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新 疆 凯 迪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司

美 林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新 疆 凯 迪 矿
业 投 资 股 份

有限公司

新 疆 金 融 投
资（集 团）有
限责任公司

曹乐生

宋湘沙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刘骏帆

宋湘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51,035

持股比例

19.13%

18.93%

14.22%

4.81%

1.05%

0.84%
0.61%

0.41%

0.32%
0.29%

新疆金投与其全资子公司凯迪投资和全资孙公司凯迪矿业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截至报告期末，曹乐生通过普通账户持有8,257,400股，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9,961,858股，实际合计持有18,219,258股。

2、截至报告期末，宋湘沙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3,251,700股，实际合计持有13,251,700股。

3、截至报告期末，刘骏帆通过普通账户持有276,800股，通过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6,61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6,886,800股。

4、截至报告期末，宋湘荧通过普通账户持有689,800股，通过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5,628,300股，实际合计持有6,318,100股。

持股数量

414,138,066

409,748,445

307,763,600

104,039,367

22,801,946

18,219,258
13,251,700

8,885,016

6,886,800
6,318,1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193,000,000

307,763,60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重大事项

业 绩 预 告
事项

大 股 东 减
持、股份冻
结、司法拍

卖事项

计 提 资 产
减值

购 买 董 监
高责任险

业 绩 补 偿
相关事项

董 监 高 等
变动

回 购 股 份
事项

子 公 司 相
关事项

公告时间

2024/1/31

2024/1/11

2024/3/23

2024/4/8

2024/6/4

2024/4/12

2024/4/12

2024/05/29

2024/06/15

2024/6/29

2024/1/5

2024/1/16

2024/2/3

2024/2/5

公告名称及编号

2023 年度业绩预告
(2024-003)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股份新增轮候冻
结的公告(2024-006)

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减持计划期限届
满暨实施结果的公

告(2024-007)

关于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所持部分公
司股份可能被司法
强制执行的提示性

公告（2024-023）
关于 2023 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2024-016）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
任险的公告（2024-

014）

关于美林控股业绩
承诺补偿履行情况
的公告（2024-022）

关于公司职工监事
辞 职 的 公 告 (2024-

025)

关于控股股东提议
回购公司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2024-026)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
资扩股完成工商变
更 登 记 的 公 告

(2024-001)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控股孙公司 51%股
权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2024-002)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控股孙公司的公告

(2024-004)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控股孙公司完成工
商 登 记 的 公 告

(2024-005)

公告主要内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盈利6,100.00万元
–9,00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

亏损5,000.00万元-9,500.00万元。

美林控股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以及司法拍卖方式
主动及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5%。美林控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由原20%降至15%。

美林控股于 2024年 3月 20日被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
民法院合计轮候冻结所持公司315,379,600股股份，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的14.57%。

近日，公司收到美林控股出具的《关于被动减持部分股
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自 2024
年1月8日至2024年4月3日，美林控股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21,649,55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本次被动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近日收到美林控股发来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获悉美林控股所持公司21,649,500股股份可能被司法

强制执行，占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认为资产中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
货等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

计提2023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3,456.09万元。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
促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更充分地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
益，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责任险，保费每年不超过 60万元人民币，承保人应

为合格的保险机构。

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期限已届满，公司尚未收到原控股
股东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当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
款。由于公司并非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当事人，公司
已及时向凯迪投资反馈美林控股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情
况。经询凯迪投资，凯迪投资已向美林控股发出律师
函，督促美林控股履行补偿义务，如美林控股不能履行

义务，凯迪投资将通过法律维护权益。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李
萍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萍女士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

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6月 2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凯
迪投资出具的《关于提议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公司股份的函》，凯迪投资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提议本
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完成了本
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取得了北京市

密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全资孙公司北京嘉林惠康医药有限公司完成了本
次关于挂牌转让股权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
了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2024年 2月 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德澄健康医疗
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维力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

《出资协议书》及《出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双方共同
出资5,000万元设立武汉维力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其
中海南德澄健康医疗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

武汉维力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事项的
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武汉市新洲区行政审批局颁发

的《营业执照》。

临时公告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董事长：魏哲明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4-041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8
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10: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

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魏哲明先生主持，公司全部监事及高管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依据2024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编制了《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德

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8亿元，同比

增长12.4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15.26万元，同比增长234.2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并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0）。

三、备查文件

1、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4-042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8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10: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

议监事4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4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延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依据2024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编制了《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德

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8亿元，同比

增长12.4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15.26万元，同比增长234.22%。

监事会审核意见：本报告期，公司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进行了认真的审查，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0）。

三、备查文件

1、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4－038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公司对母公司及下属所有子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
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盘点和分析，认为资产中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存在一定的减值

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经过对2024年6
月30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清查和减值测试后，计提2024年半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1,044.25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合计

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633.16
399.03
12.06

1,044.25
3、公司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

二、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1、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应收账款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24年半年度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应计提金额为

633.16万元，列表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坏账准备余额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本期计提数额

计提原因

应收账款

20,890.40
19,222.84
1,667.56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
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公司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公
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当以金融工具
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
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关于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

633.16
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2、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24年半年度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应计提金额

为399.03万元，列表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坏账准备余额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本期计提数额

计提原因

其他应收款

52,327.96
32,757.91
19,570.05

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当以金融工
具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对于划分组合的其他应收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

399.03
根据款项性质划分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3、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经评估，2024年半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应计提金额为12.06万元，

列表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本期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存货

20,442.79
20,376.62
66.17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
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
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

转回的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公司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

12.06
根据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部分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1,044.25万元，将全部计入2024年半年度损益，减少公司2024
年半年度利润总额1,044.25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

关规定，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4－039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林控股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情况进展
暨凯迪投资提起仲裁的公告

股东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2021年5月13日，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展健康”、“公司”）原控股股东美林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控股”）等与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迪投资”）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转让美林控股及相关方所持部分德展健康股份并转让控制权，在转让协议中美林控

股承诺德展健康在业绩承诺期间（2021-2023年度）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2.4亿元。若

德展健康2021-2023年度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数低于12.4亿元的，则美林控股同意以现金或现金等

价物向德展健康支付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12.4亿元之间的差额部分。约定的

现金补偿款或现金等价物应在德展健康2023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付清。

根据德展健康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美林控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

说明的议案》及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226012号），德展健

康 2021-2023年度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21,218,772.21元，美林控股应向德展健康补偿人民币 1,
261,218,772.21元，补偿方式为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补偿款应在 2024年 4月 11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付

清。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披露的《关于美林控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说明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7）。

二、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情况

截至2024年5月29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期限已届满，公司并未收到美

林控股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公司已及时向凯迪投资反馈了相关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等披露的《关于美林控股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仍未收到美林控股应当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

三、本次进展暨凯迪投资提起仲裁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凯迪投资转予的《仲裁申请书》及《DC20242400号股份转让协议争议案仲裁通

知》（[2024]中国贸仲京字第090330号）（以下简称“《仲裁通知》”）。鉴于美林控股对《股份转让协议》

相关补偿责任等约定提出否认的抗辩理由，美林控股和凯迪投资无法通过协商途径解决，按照约定的

争议解决方式，凯迪投资于2024年7月8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会”）提

交仲裁申请。2024年8月26日，凯迪投资收到贸仲会《仲裁通知》，本次仲裁案件已受理，具体情况如

下：

申请人：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代理人：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李军 李腾蛟

被申请人1：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2：张湧

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受理日期：2024年8月23日

（一）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1向德展健康支付《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因业绩未达标而产生的业绩补偿金1,261,
218,772.21元及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 11,350,968.95元(违约金按 30日计算)，合计 1,272,569,741.16
元;

2、被申请人1向德展健康支付《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因北京长江脉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长江脉”）原股东戴彦榛未按时返还股权转让价款产生的补偿款118,207,000元；

3、被申请人1向申请人支付450,000元以补偿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4、被申请人1向申请人支付为办理本案支出的差旅费等费用；

5、被申请人1承担本案仲裁费；

6、被申请人2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事实和理由

2021年5月13日，申请人凯迪投资与被申请人1美林控股、被申请人2张湧以及北京凯世富乐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世富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被申请人1和凯世富

乐公司向申请人转让合计持有德展健康的7.49%的股份(其中被申请人1转让99,481,151股，占德展健

康总股本的4.44%；凯世富乐公司转让68,405,836股，占德展健康总股本的3.05%)，转让价格为6.6元/
股，以上股份转让价格合计1,108,054,114.20元。

《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6.1本次股份转让的业绩承诺期间为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

度。甲方一承诺，除非发生不可抗力，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2.4亿元

……”“6.2若上市公司2021-2023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12.4亿元的，则甲方一同意以现金或现

金等价物向上市公司支付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利润数12.4亿元之间的差额部分”“6.3……

应在上市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付清，迟延支付的应以逾期未支付补偿金

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补偿款项支付完成之日。”

《股份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7.1.11……长江脉原股东戴彦榛应在2021年10月19日前向上市公

司返还或支付下列款项1.股权转让价款43,000万元……，2.违约金4,300万元整；甲方一承诺，若戴彦

榛未按照上述约定时间：1.足额向上市公司返还股权转让价款43,000万元，或2.以乙方和上市公司认

可的等值资产抵偿前述股权转让款,则甲方一应在前述事项发生后30日内共同的以现金或现金等价

物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款金额=（上市公司未足额收回的股份转让价款或等值资产额

x27.49%）……”“7.3.2丙方自愿且不可撤销地同意为甲方一、甲方二完全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

责任与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的违约责任、款项赔偿、补偿等)，向乙方或/及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甲方一、甲方二的责任或义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股份

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10.1……前述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包

括但不限于受损失方为解决争议或弥补损失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公证费、保全费、诉讼费

及因履行监管机构审批需要的差旅费、咨询费和其他费用等，下同），守约方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继续

向违约方进行追偿。”（注：签署甲方一为美林控股、甲方二为凯世富乐公司、乙方为凯迪投资、丙方为

张湧）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申请人按约定向被申请人 1支付了股份转让价款。然而依据德展健康

2021年度、2022年度和 2023年度审计报告，德展健康在 2021-2023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为-21,218,
772.21元，与被申请人1承诺的净利润数12.4亿元之间的差额为1,261,218,772.21元，德展健康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未达到协议第六条中被申请人1承诺的金额。2024年4月11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德展健康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被申请人1未按约定时间，在2023年度审计

报告出具之日起30日内支付业绩补偿金。另外，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因长江脉原股东

戴彦榛未依照《投资协议之解除协议》约定时间足额向德展健康返还股权转让价款430,000,000元或

申请人和德展健康认可的等值资产,故被申请人1应补偿未返还部分的股权转让价款。因此，根据上

述《股份转让协议》所涉条款及法律事实，因被申请人1未完全适当履行协议约定的责任与义务，被申

请人 1应当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第 1至 5项仲裁请求所涉及的款项。被申请人 2应按照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对第1至5项仲裁请求所涉及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鉴于《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履行期间已届满，德展健康于2024年4月1日和15日向申请人发送

《关于拟审议美林控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函》和《提请督促函》。申请人于2024年4月7日和19日委

托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分两次向被申请人1和被申请人2发送律师函，督促其履行合同责

任，被申请人1于2024年4月28日向申请人发送《关于业绩补偿的再次沟通函》，针对《股份转让协议》

相关补偿责任等约定提出否认的抗辩理由，现各方无法通过协商途径解决，按照约定的争议解决方

式，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并非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当事人，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仲裁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凯

迪投资推进仲裁工作，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2、根据公开渠道获悉的有关美林控股所面临的诉讼及司法执行等相关信息，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财务部并未对上述业绩承诺补偿款及长江脉补偿款进行确认及账务处理。公司财务部将根据后续

进展情况并依据会计政策要求进行账务处理，最终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3、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仲裁申请书》；

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DC20242400号股份转让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2024]中国贸

仲京字第090330号）。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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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恩捷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禹雪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0877-8888661

groupheadquarter@cxxcl.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81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783,241,580.48
291,027,352.44
259,507,389.87
1,553,077,396.86

0.30
0.31
1.15%

本报告期末
49,061,197,669.00
25,489,356,488.74

上年同期
5,568,475,902.67
1,404,661,166.62
1,343,909,206.82
1,270,856,556.94

1.55
1.55
7.60%

上年度末
47,200,916,635.69
26,926,495,494.2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10%
-79.28%
-80.69%
22.21%
-80.65%
-80.00%
-6.4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94%
-5.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Paul Xiaoming Lee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

司
SHERRY LEE

李晓华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泉果旭源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

司
JERRY YANG LI

张勇
上海恒邹企业管理事

务所（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外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226

持股比例

13.03%
12.22%
7.29%
6.93%
4.06%

2.36%

1.64%
1.51%
1.25%
1.19%

Paul Xiaoming Lee、SHERRY LEE、李晓华、JERRY YANG LI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
族成员，与合益投资为一致行动人。上海恒邹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

股平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69,086
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000,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169,086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股数量

127,438,975
119,449,535
71,298,709
67,750,989
39,727,487

23,037,780

16,001,013
14,735,754
12,175,707
11,645,173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95,579,230
0
0

50,813,242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数量

51,300,000
92,919,997

0
38,910,000

0

0

0
0
0

3,00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云南恩捷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
债券

债券简称

恩捷转债

债券代码

128095

发行日

2020年02月11日

到期日

2026 年 02 月
11日

债券余额（万元）

43,868.47

利率
第一年0.40%
第二年0.60%
第三年1.00%
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
第六年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贷款偿还率

利息偿付率

本报告期末

43.90%
1.2019
0.8418

本报告期

7.59
25,950.74
6.05%
2.52
11.3

100.00%
100.00%

上年末

39.23%
1.413
1.0192

上年同期

9.83
134,390.92
14.33%
7.44
7.07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一）“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贯彻落实情况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制定了“质量回

报双提升”行动方案。该方案围绕“聚焦主业，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竞争优势，实现全球化

布局”、“夯实治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以投资者为本，重视投资者回报”、“完善信披，坚持以投资者

需求为导向”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行动举措。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号）。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在投资者回报方面，发布并实施完成了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426097元，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1,499,999,924.61元；此外，公司积极推进股份回购，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回购金额 149,129,
012.45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 2024年 7月 30日，回购已实施完毕，累计回购金额 199,997,253.55元

（不含交易费用）。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通过召开业绩说明会、互动易

回复、投资者电话接听等方式，积极主动向市场传导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重视投资者的期望和建议，

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

（二）股权激励

1、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于 2024年 3月 13日到期，截至上述行权期届

满，共有794名激励对象合计获授的584,593份股票期权到期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第一个行权

期到期尚未行权的584,593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上述事宜已于2024年3月25日注销完毕。详见公

司2024年3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号）。2024年6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765名激励对象中，部分激励对象

因离职或降职原因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前述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6,541股予以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未达成，公司董事会同意对66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65,858股予以回购注销。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前述合计765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32,399股予以回购注销。鉴于公司已于2023年8
月21日、2023年9月21日、6月3日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2023年年

度权益分派，据《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应对公司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62.254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之和。详见公司2023年6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8号）。上述事项

已经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794名激励

对象中，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或降职原因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前述

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52,320份予以注销；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未达成，公司董事会同意对69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62,513份予以注销。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前述合计794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514,833份予以注销。上述事宜已于2024年6月17日注销完毕。详见

公司2023年6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3号）。

2、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详见公司2024
年2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9号）、《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号）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公告。公司2024年2月6日至2024年2月16日在公司

公告栏公示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详见公司2024年2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4-034号）。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3年8月2日至2024年2月2日）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详见公司2024年2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37号）。2024
年5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对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核查意

见。详见公司2024年5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5号）、《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6号）、《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4-109号）。2024年5月22日，公司完成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详见公司2024年5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3号）。

2024年6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40名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前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0,700股予以

回购注销。鉴于公司已于 2024年 6月 3日完成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管理办法》以及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应对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

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3.0474元/股。详见公司 2024年 6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43号）。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办理上述回购注销手续。

（三）公司其他重要事项

1、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Paul Xiaoming Lee先生、李晓华先生

自愿承诺自2024年2月8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减持公司股票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号）。

截至报告期末，该承诺在履行中。截至2024年8月7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2、2023年 12月 11日至 2024年 1月 4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恩捷转债”触发向下修正转股价

格，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自2024年1月5日至2024年7月4日期间不向下修正转股价

格。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7号）。2024年3月19日至2024年5月6日，“恩捷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回

售申报期为2024年5月10日至2024年5月16日，截至2024年5月16日收市后，本次“恩捷转债”回售

有效申报数量为30张，回售金额为3,013.17元（含息、税）。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8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恩捷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号）。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公司以下

制度进行了修订与完善。如《独立董事制度》《对外担保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累积投票实施细则》《内部控制制度》《授权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等。上述制度已经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

17日、2024年6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104号）、《关于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4号）。

4、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认可，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管理、技术、业务人员计划自2023年10月28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合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2亿元（含）且不高于人民币4亿元（含），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92
号）。2024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延期的议案》，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履行期限延

长3个月，除此调整之外，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刊登的《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号）。截至2024年7月26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本次增持主体合计增持公司股份5,323,975股，合

计增持金额 20,043.97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72号）。

5、报告期内，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计划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2024
年2月5日至2024年7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5,905,097
股，支付的回购总金额为 199,997,253.55元（不含交易费用），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1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74号）。

（四）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1、2024年1月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美国锂电池隔离膜项

目的议案》，将美国锂电池隔离膜项目投资额由约9.16亿美元调整为约2.76亿美元（其中，建筑工程等

费用约为 0.95亿美元，机器设备费用约为 1.49亿美元，铺底流动资金约为 0.32亿美元），建设年产能

10-12亿平方米基膜生产线及配套涂覆设备调整为建设14条年产能7亿平方米锂电池涂布隔膜产线，

除前述调整外，项目实施主体SEMCORP Manufacturing USA LLC、实施地点及资金来源不变。详见公

司2024年1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在美国投资建设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4号）。

2、2024年 1月 30日，公司下属公司江西省通收到《高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高府办抄字

【2024】47号），高安市人民政府同意按照相关部门对江西通瑞 9-16条隔膜生产线（含配套在线涂布

线）及第 5线离线涂布线的共同验收认定，将江西通瑞向高安市人民政府的剩余借款 455,517,694.55
元转为项目扶持资金。详见公司2024年2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号）。

3、2024年 3月 15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恩捷和珠海恩捷分别收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出具的

（2023）粤73知民初1353号《民事裁定书》和（2023）粤73知民初135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上海恩捷、

珠 海 恩 捷 就 河 北 金 力 及 相 关 方 侵 害 公 司 第 ZL201920914445.9 号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权 、第

ZL201810751698.9号发明专利权事项撤诉。详见公司 2024年 3月 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关于下属子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号）。

4、2024年6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匈牙利建设第二期湿

法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议案》，公司以下属全资子公司SEMCORP Hungary Kft.为主体在匈牙利Debre⁃
cen（德布勒森市）投资建设第二期湿法锂电池隔离膜生产线及配套工厂，主要开展锂电池湿法基膜、

功能性涂布隔膜的制造、销售等，项目拟规划建设4条全自动进口制膜生产线及配套涂布产线，总产

能约8亿平方米/年，项目总投资额预计约4.47亿欧元（其中，建筑工程等费用约为1.65亿欧元，机器设

备费用约为1.92亿欧元，铺底流动资金约为0.9亿欧元）。详见公司2024年6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关于在匈牙利建设第二期湿法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6号）。


